附件1
《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践》教学内容模块与成绩占比

	序号
	教学考核内容
	具体要求
	占总评成绩比例
	备注

	1
	任务布置、督查
与考核
	任课教师对实践教学课程的具体要求、流程、考核方式等作出安排，组织期中检查、期末汇报考核
	学生出勤

20%
	必须

参加

	2
	模块一：

经典研读
（个人项目）
	由任课老师提供“阅读参考目录”，学生选取相应篇章阅读，并撰写不少于3000字的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
	40%
	三个模块任选一个完成

	3
	模块二：

红色影视
（个人项目）
	观看任课教师提供的红色影视目录中的一部影视或目录外传递正能量的一部影视，并提交不少于3000字的观后感。
	40%
	

	4
	模块三：

参观体验

（个人项目）
	参观重庆本地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庆建设成就展览等，撰写不少于3000字的观后感。
	40%
	

	5
	模块四：

时政论坛
（小组项目）
	任课教师根据最新时事动态，指导学生找准其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点，组织时政评论、演讲等。
	40%
	六个模块任选一个完成

	6
	模块五：

情景模拟

（小组项目）
	学生采用小品、短剧等形式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故事或社会现象进行情景再现，主旨是批判假丑恶，弘扬真善美。
	40%
	

	7
	模块六：

微视制作

（小组项目）
	学生用DV或手机拍摄自身或他人日常生活中能展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事件，并分析其蕴含的道理。
	40%
	

	8
	模块七：

社会调研

（小组项目）
	学生根据任课老师提供的社会调研参考目录，确定调研主题，自主开展社会调研并提交调研报告。
	40%
	

	9
	模块八：

传承文明

（小组项目）
	以文字或视频或实际展示的方式，介绍、传承一项优良传统。若为文字，文字不少于3000字；若为视频或实际展示，时长不少于10分钟。
	40%
	

	10
	模块九：

践行新风

（小组项目）
	在征得任课教师同意后，开展学工、学农、学商、学雷锋、公益劳动、志愿服务等活动，并提交任课教师要求的材料作为成绩评定依据。
	40%
	


